101學年度預算編列原則【總務處事務組】
1、 全校性設備維修部分：
1.飲水機 
2.電梯 
3.公務車輛 
4.鐘聲廣播系統  
5.監視錄影系統（校本部、主要出入口、機車停車場）

2、 公共空間之維護部分：
1.各樓梯口鐵捲門（不含院系所自行加裝控管部分） 
2.各大樓水塔清洗

3.馬桶、小便斗、洗手台、廁所門板  
4.出入口及大廳門窗玻璃   
5.公共教室（一般教室）：視聽設備、黑板、板擦機
3、 校園美化、清潔、消毒由事務組統籌部分：
1.校園草皮、植栽、相關綠化工作。
2.校園景觀規劃工作。
3.道路標示、行車禁制指示、大樓位置引導。
4.校園病媒蚊、蟲害、鼠患消除工作。
5.化糞池清理。
6.大樓外牆清洗。
7.大、小排水溝淤泥及疏濬
四、電話費預算：
  總務處編列電話月基本費(原總務處核定之公務電話)

     （1）校內通話等級每個門號64元/月

     （2）市話(以上)等級每個門號200元/月
     （3）自行編列預算所有電話費預算之單位：推廣部、婦女大學、統計諮詢顧問中心、

   育成中心、哲學與文化月刊、游泳池、輔幼中心、出版社、聖言會院、耶穌會院。

     （4）使用單位自行編列預算：A.現有獨立專線電話或傳真機之電話費。
  B.超出總務處核給之電話費(月基本費)預算。

 （5）新設單位或新進人員：填寫新增電話預估申請表，逐級簽奉核定後，以供總務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列月基本費及申請電話之憑核。
備註：1.各單位權責專管之辦公室、研究室、實驗室、特別教室及特殊教學用途之場館等，由單位自行負責編列。

  2.教室內之「課桌椅、E化教學設備」擬提更新或購置，先會請教務處整體評估確認

    後，再行提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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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備註：系、所及管理單位報編列後送至相關一級院、處、室彙整，一級單位請於101年2月日17日前送至事務組，校核後彙編於總務處全校性設備修繕費項下(書面資料需核章及電子檔請傳029768@mail.fju.edu.tw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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